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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112)群信字第 1120502 號 

主  旨：本公司經理之「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 42 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旨揭

42 檔基金），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並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核准在案，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依據金管會 112年 5月 1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39369 號函及旨揭 42檔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規定辦理。 

二、本次修約係配合法令開放投信得委託集保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旨揭 42 檔基金明細如下： 

序號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名稱 

1 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 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 群益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 群益長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 群益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 群益真善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 群益平衡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 群益安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 群益多重資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 群益奧斯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2 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3 群益葛萊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4 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5 群益新興金鑽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6 群益東方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7 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8 群益印巴雙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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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名稱 

19 群益多利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 群益東協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1 群益印度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2 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3 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4 群益關鍵亮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全球關鍵生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5 群益關鍵亮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美國新創亮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6 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7 群益工業國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8 群益中國固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9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0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1 群益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2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3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4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5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6 群益 2028REVERSO 美元保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7 群益多元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8 群益全民退休組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9 群益全民退休組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0 群益全民退休組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1 群益全方位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2 群益智慧聯網電動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公告方式：本公告除上傳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www.sitca.org.tw）外，另亦將於本公司網站

（www.capitalfund.com.tw）上公告。 

四、本次修正事項，自金管會核准公告後之翌日起始生效力。 

五、旨揭 42 檔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修訂相關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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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轉入本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國內開放式股

票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

規定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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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安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貨幣市

場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規

定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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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轉入本

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

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

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國內開放式

股票型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規定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本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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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

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

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

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國內開放式

股票型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規定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

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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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長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國內開放式股
票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
規定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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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

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

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

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或承銷

商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在地

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

本票、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支

付，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

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購

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

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

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

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國內開放式

股票型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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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真善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除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外

，應於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

、轉帳轉入本基金帳戶或交付

經理公司、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轉入本基金帳戶；如以郵政劃

撥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在

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

票、本票、銀行匯票或郵政匯

票支付申購價金時，前述票據

未能於申購當日兌現者，申購

無效或改以該票據於本基金

帳戶兌現日為申購日。申購人

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

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

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

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

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

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1103648051

號函，「開放式平

衡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

」規定辦理。 

 

 

 

 

 

 

 

 

 

 

 

 

 

五 八 一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資產價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資

產價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五 八 二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且金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

，經理公司始得以申購當日淨

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且金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專

戶者，經理公司始得以申購當

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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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平衡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

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郵

政劃撥或承銷商或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

之即期支票、本票、銀行匯票或

郵政匯票支付，如上述票據未能

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

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

給付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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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安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申購人應依經理公司所訂之截

止時間，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

銷售機構辦理本基金之申購申

請。申購人除能證明係於經理公

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受理截

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受

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並應將

該資訊載明於本基金之公開說

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

之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本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

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

價金直接匯撥至本基金帳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本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本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

資產價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本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資產價值為計價基準

，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

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郵

政劃撥或承銷商或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

之即期支票、本票、銀行匯票或

郵政匯票支付，如上述票據未能

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

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

給付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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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多重資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轉入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

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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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奧斯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除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或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外，應於申

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

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

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除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或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外，應於申

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轉入

本基金帳戶或交付經理公司、受

益憑證銷售機構轉入本基金帳

戶；如以郵政劃撥或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

之即期支票、本票、銀行匯票或

郵政匯票支付申購價金時，前述

票據未能於申購當日兌現者，申

購無效或改以該票據於本基金

帳戶兌現日為申購日。申購人於

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

購給付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國內開放式股

票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

規定辦理。 

五 八 一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資產價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資產價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 

五 八 二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且金

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者，經理公司始得以申購

當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且金

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經理公司

始得以申購當日淨資產價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14 

 

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轉入本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15 

 

群益葛萊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除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或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外，應於申

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轉入

本基金帳戶或交付經理公司、受

益憑證銷售機構轉入本基金帳

戶；如以郵政劃撥或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

之即期支票、本票、銀行匯票或

郵政匯票支付申購價金時，前述

票據未能於申購當日兌現者，申

購無效或改以該票據於本基金

帳戶兌現日為申購日。申購人於

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

購給付任何款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國內開放式股
票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
規定辦理。 

五 八 一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資產價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資產價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 

五 八 二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且金

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者，經理公司始得以申購

當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如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且金

融機構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經理公司

始得以申購當日淨資產價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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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轉入本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本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本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本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本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17 

 

群益新興金鑽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本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

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本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轉入本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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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十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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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東方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海外股票型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委

託集保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並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

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海外股票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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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

除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

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

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

。除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

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委託

集保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並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金（僅適

用於含新臺幣多幣別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

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

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委託

集保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並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金（僅適

用於含新臺幣多幣別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

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

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配合開放投信得委託

集保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並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金（僅適

用於含新臺幣多幣別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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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

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

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

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

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算申購單位數。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

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

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

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

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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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印巴雙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規定辦
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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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多利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轉入基金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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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東協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

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

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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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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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印度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

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

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僅
適用於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僅
適用於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僅
適用於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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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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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

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第

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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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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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並由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

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

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並由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

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

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

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

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

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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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十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且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請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購涉

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兌換

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之流

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受益人不得

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

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

申購，亦不得申請同一基金或不

同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

之轉申購。轉申購涉及人民幣以

外之不同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

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經理公司

辦理有關兌換之流程及匯率採

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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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關鍵生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

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
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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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

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

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

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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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美國新創亮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

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
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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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

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

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

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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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

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

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

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

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

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

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

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

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

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

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配合開放投信

得委託集保辦

理基金款項收

付，並依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51 號

函，「海外股票

型基金(僅適用

於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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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八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

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

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

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

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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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工業國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

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
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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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十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九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

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

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

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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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

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

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貨幣市

場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規

定辦理。並參酌前

開函令「海外股票

型基金（僅適用於

含新臺幣多幣別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之文

字增修申購本基

金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之計算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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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

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

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

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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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環球金綻雙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

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

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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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七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六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

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

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

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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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中國金采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

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

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

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

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

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

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

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

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

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

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

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

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

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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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

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

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

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

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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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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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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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地產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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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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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金選報酬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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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五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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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規定辦

理。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規定辦

理。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

函，「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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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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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

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

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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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

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

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

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

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請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購涉

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兌換

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之流

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請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購涉

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兌換

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之流

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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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 2028 REVERSO 美元保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

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

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

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

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

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保本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範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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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

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

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平衡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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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

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

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

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

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請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購涉

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兌換

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之流

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請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購涉

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兌換

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之流

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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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

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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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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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

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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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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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組合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五 八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

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

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

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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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

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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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

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銷

售機構。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

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

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

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

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

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

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

交付基金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規定

辦理。並參酌前開

函令「海外股票型

基金（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文字

增修申購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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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

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

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

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

得申請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轉申購涉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

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

兌換之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

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

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亦不得申

請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其他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轉申

購涉及人民幣以外之不同外幣

兌換時，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

之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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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智慧聯網電動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

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

第八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

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第八項、第九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

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五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配合開放投信得

委託集保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並依

據 112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1 號函

，「海外股票型基

金（僅適用於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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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一次修約內容(修正後) 首次修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